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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增值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纳税筹划

李宝锋

（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河南洛阳 471023）

【摘要】若主要客户为一般纳税人，企业通常选择作为一般纳税人更有利，只有当进项税额足够低时才应选择

作为小规模纳税人。若主要客户为小规模纳税人，企业通常选择作为小规模纳税人更有利，只有当进项税额足够高

时才应选择作为一般纳税人。

【关键词】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税后净利润

我国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

税人，两者在税款征收方式上有所不同，在身份认定上也

有一定的选择空间，这为企业利用增值税纳税人身份进

行纳税筹划提供了必要性和一定范围内的可行性。本文

在分析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筹划方案，

力求使结论更清晰明了、简单易懂。

一、对增值税纳税人身份进行纳税筹划的政策依据

我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在税款征收

的方式有所不同。一般纳税人实行税款抵扣制度，可以从

销项税额中抵扣进项税额。一般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

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基本税率为 17%；部分货

物适用 13%的低税率。小规模纳税人实行简易征收，不允

许抵扣进项税额，以销售额乘以征收率（3%）来计算应纳

税额。

在纳税人身份认定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规定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为：（一）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

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

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者零售的纳税人，年应征

增值税销售额（以下简称“应税销售额”）在 50万元以下

（含本数，下同）的；（二）上述规定以外的纳税人，年应税

销售额在80万元以下的。条例还规定：小规模纳税人会计

核算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资格认定，不作为小规模纳税人。但是，除国家税

务总局另有规定外，小规模纳税人一经认定为一般纳税

人后，不得再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在税款征收方式上有所

不同，因此企业有必要合理利用增值税纳税人身份进行

纳税筹划；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在身份认定上也

有一定的选择空间，这为企业利用增值税纳税人身份进

行纳税筹划提供了一定范围内的可行性。

二、利用增值税纳税人身份进行纳税筹划的误区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利用增值税纳税人身份进行纳

税筹划方案中，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误区：

一是评判标准不恰当。有些筹划方案选用增值税税

负作为增值税纳税人身份选择的评判标准，计算出两种

纳税人身份下增值税税负相等时的纳税均衡点，以此均

衡点为分界线来进行判别。增值税的价外税性质决定了

其纳税筹划不应以税负的大小为决策标准，纳税筹划的

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应该选用净现金流量或税

后净利润作为衡量的依据。

二是没有考虑主要客户因素。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企

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增值税纳税人在选择自身的纳税

人身份时，一定要考虑到对不同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的客

户的影响，以及不同纳税人身份的客户在购买时是如何

选择的。有些筹划方案在进行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筹划时

没有考虑主要客户因素，只是就企业选择不同纳税人身

份自身的利弊进行分析，其结论往往是不可行的。因此，

在进行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筹划时，应当充分考虑到主要

客户的因素，主要客户的增值税纳税人身份不同，筹划方

案必然也会不同。

三、关于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的纳税筹划分析

1. 主要客户为一般纳税人时企业增值税纳税人身份

选择的纳税筹划。主要客户为一般纳税人时，由于可以抵

扣进项税额，其购买货物时的成本为含税价减去可以抵

扣的进项税额，也就是以“成本价”作为购买决策的主要

标准。

若销售方为一般纳税人，且能抵扣进项税额，则购入

货物的成本价为不含税价款；如果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则

成本价为含税价款。若销售方为小规模纳税人，由税务局

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则成本价为含税价款减去可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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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的进项税额；如果不经税务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

代开后仍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则成本价为含税价款。企业

在进行增值税纳税人身份选择时一定要考虑到主要客户

的成本价。

甲企业不含税销售额为 S，成本为C，可抵扣进项税

额为D。如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为T，小规模

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为3%，城建税税率为L，教育费附加

征收率为 3%，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 2%，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25%。假定甲企业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时能够提供

增值税专用发票，客户可以据此抵扣进项税额；甲企业选

择成为小规模纳税人时经税务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客户可以据此抵扣进项税额，那么甲企业的不含税销售

额S就是客户的成本价。

甲企业若选择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则税后净利

润为：P1=［S-C-（ST-D）×（L+3%+2%）］×（1-25%）
甲企业若选择作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则税后净

利润为：P2=［S－C－D－S×3%×（L+3%+2%）］×（1-25%）
令P1=P2，得：

D
S = (T- 3%)×(L+ 3%+2%)

1+ L+ 3%+2%

将相应税率代入公式，可得D/S，此时的D/S为临界

值。当实际的进项税额占不含税销售额的比重等于临界

值时，P1=P2，甲企业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

均可；当实际的进项税额占不含税销售额的比重大于临

界值时，P1>P2，甲企业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更有利；当实

际的进项税额占不含税销售额的比重小于临界值时，P1<
P2，甲企业选择成为小规模纳税人更有利。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基本税率为

17%，有些货物适用低税率 13%，因此T为 17%或 13%。城

建税税率L有 7%、5%和 1%三档。将相应税率代入到上面

的公式，可得临界点的D/S，如下表所示：

当主要客户为一般纳税人时，要求销售方的成本价

相等。企业若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若选择成为小规模纳税人，则不能抵扣进项税额。这时选

择成为小规模纳税人，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应计入成本，

相应利润会减少。因此，通常情况下，当主要客户为一般

纳税人时，企业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更有利。

当企业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时，如果进项税额（D）较
小，增值税应纳税额（ST－D）会大于成为小规模纳税人时

的应纳税额（S×3%），相应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的负担会

比较大。当进项税额（D）足够小时，一般纳税人所抵扣的

进项税额可能会小于增加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负担，

这时企业选择成为小规模纳税人会更有利。

因此，企业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还是选择成为小规

模纳税人，关键在于企业的进项税额的大小，本文选用进

项税额占不含税销售额的比重D/S来反映进项税额的大

小。通过计算，如左下表所示，临界值D/S都在1.5%以下，

相对比较小，说明当主要客户为一般纳税人时，通常情况

下，企业应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更有利。只有进项税额占

不含税销售额的比重低于临界点时的D/S时，企业选择

成为小规模纳税人才更有利。

2. 主要客户为小规模纳税人时企业增值税纳税人身

份选择的纳税筹划。主要客户为小规模纳税人时，由于不

能抵扣进项税额，购买时主要考虑销售方的含税售价。因

此企业在进行纳税人身份选择的纳税筹划时，要求含税

售价一致。

假定乙企业含税销售额为 S，成本为C，可抵扣进项

税额为D。如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为T，小规

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为3%，城建税税率为L，教育费附

加征收率为 3%，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 2%，企业所得

税税率为25%。

乙企业若选择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则税后净利

润为：P1=［ S
1+T -C-（ S

1+T T-D）×（L+3%+2%）］×（1-

25%）
乙企业若选择作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则税后净

利润为：P2=［ S
1+ 3% -C-D- S

1+ 3% × 3%×（L+ 3%+

2%）］×（1－25%）

令P1=P2，得：D
S = T-3%

(1+ 3%)(1 +T)

可以看出，临界值D/S与城建税税率L无关。

若T=17%，则 D
S =11.62%。

若T=13%，则 D
S =8.60%。

因此，当可抵扣进项税额占含税销售额的比重等于

11.62%（或 8.60%）时，P1=P2，乙企业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

或小规模纳税人均可；当可抵扣进项税额占含税销售额

的比重大于 11.62%（或 8.60%）时，P1>P2，此时乙企业应选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税率（T1）

17%

13%

城建税税率（L）

7%

5%

1%

7%

5%

1%

临界值D/S

1.50%

1.27%

0.79%

1.07%

0.91%

0.57%

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的临界值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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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现值法修正：加入辅助财务评价指标

王玲芳 赵诗杰

（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520）

【摘要】目前，对于项目财务可行性分析这一问题，普遍采用的是净现值法以及内含报酬率法。本文针对净现

值法在使用过程中的局限性，在净现值法的评价结果的基础上，运用辅助项目财务评价指标贴现回收期、贴现回收

指数、边际增长率进行再判断，从而做出更合理的投资决策。

【关键词】净现值法 内含报酬率 辅助财务评价指标

一、净现值法的局限性

净现值（NPV）是指对特定项目未来现金流入和未来

现金流出按照预定的资本成本贴现后的差额，它是评价

项目是否可行的最重要的指标。投资者对投资项目进行

财务可行性分析时，净现值法是对各项目在经济使用年

限下未来净现金流量的贴现值进行比较，NPV越大且为

正值表示该项目越可行，投资者获利越大。

净现值法的适用范围为：①净现值法适用于资本成

本即折现率事先可以确定的项目；②净现值法适用于投

资额相等或相差不大的项目的比较；③净现值法适用于

初始投资额相等或相差不大的项目的比较。

净现值法的局限性为：①净现值这种绝对值的指标，

只能说明该项目能为企业带来多少超额利润，而没有揭

示项目本身可达到的报酬率是多少；②在独立项目决策

时，如果各项目的原始投资额不相等，有时会无法做出正

确的决策；③净现值法有时也不能对寿命期不同的项目

进行直接决策；④净现值法要求预先确定资本成本，即折

现率，然而在实际情况中资本成本很难确定。

二、修正净现值法的理论方法

1. 假设所运用的贴现率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有了

这一重要的假设，那么运用贴现回收期和贴现回收指数，

就能得到边际增长率，从而拥有做出财务决策所需要的

择成为一般纳税人；当可抵扣进项税额占含税销售额的

比重小于 11.62%（或 8.60%）时，P1<P2，此时乙企业应选择

成为小规模纳税人。

当主要客户为小规模纳税人时，要求销售方含税售

价相等。若企业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不含税销售额即营

业收入 S/（1+T）较低，由于可以抵扣进项税额，故成本也

较低。若选择成为小规模纳税人，不含税销售额即营业收

入 S/（1+3%）较高，由于不可以抵扣进项税额，故成本也

较高。

在含税销售额S一定的情况下，企业是选择成为一般

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关键在于企业的进项税额的

大小，本文选用进项税额占含税销售额的比重D/S来反

映进项税额的大小。当T=17%，临界值D/S为 11.62%,这
时进项税额占不含税销售额的比重 D×（1+17%）/S 为

13.60%，相对较高（因正常情况下最多不会超过 17%）。当

T=13%，临界值D/S为 8.60%，这时进项税额占不含税销

售额的比重D×（1+13%）/S为9.72%，相对也较高（因正常

情况下最多不会超过13%）。

因此，若主要客户为小规模纳税人，只有当进项税额

足够高时（超过不含税销售额的 13.6%或 9.72%），企业选

择成为一般纳税人才会更有利；否则，企业选择成为小规

模纳税人更有利。

以上是对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筹划的理论分析，由于

纳税人身份的不可逆性和健全会计核算的成本，在现实

运用中，仍需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

而选择最佳的纳税筹划方案。

【注】本文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U1204704/G0202）、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编号：

62520056）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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